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重大事项提示

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重大事项，并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中“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一、本次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３１０

，

３１３．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中股东权益合计）；本次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３５

，

３１２．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平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次

债券利息的

１．５

倍。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目前尚未完成审计，经合理测算，预计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合并报表中年均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平均值）将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合并口径资产负债

率为

７６．２９％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６．６７％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债券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二、 本次债券是由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商铺抵押担保债券。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该级别反映了三湘股份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级别反映了本次债券

信用质量很高，信用风险很低。本级别的授予考虑了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商铺抵押担保对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所起到的保障作用。

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若因发行人自身的相关风险或受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可能影响

本次债券本息的按期足额偿付。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５９

，

２８９．１８

万元，

－２０

，

４５２．４３

万元，

－１４２

，

５４６．５８

万元和

－１５６

，

２０９．２５

万元。由于房地

产行业的项目开发周期长，前期购置土地和项目建设占用资金量大，如果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公司的财务状况可能受到一定影响，从而对本次债券的

偿付产生不利影响。

四、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的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７３．３３％

，

７５．９４％

，

７３．３４％

和

７６．２９％

。由于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财务杠杆比率较高，如果公

司流动资金紧张，则可能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从而对本次债券的偿付产生不利影响。

五、发行人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２７

，

０８１．０２

万元和

３６

，

７４２．００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１１

，

８７９．３８

万元和

－５９５．３６

万元，发行人最近一

年及一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１

）

２０１４

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季节性调整、限购政策、限贷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房地

产投资增速明显下滑，商品房销量有所下降；

２０１４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２０

，

６４９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７．６％

；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５４

，

７５６

万平

方米，比上年下降

１３．７％

。其中，发行人三湘海尚城项目、三湘未来海岸项目及三湘七星府邸项目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交房量和成交价较上年度均有

所下滑。（

２

）由于会计准则中对房地产收入的确认要求，近一年及一期部分房地产项目所收的预售房款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没有结转收入，导致发

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减少，从而导致了净利润的减少。（

３

）由于近一年及一期发行人融资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人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财务费用分别较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增长

１

，

３７３．１１

万元、

５

，

９４４．２０

万元，导致了净利润进一步减少。

六、房地产行业受宏观经济和政府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大，为保持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可利用行政、税收、金融、信贷等多种手段对房

地产市场进行调控。近年来，我国政府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开发商和购房者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受政策

变动影响较大。若发行人不能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及未来宏观政策的改变作出相应调整，则可能对发行人的经营及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目前公

司以一线城市房地产开发为主业，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具有潜在需求强烈、供不应求的优势，同时具有购置土地的难度较高、成本较大的劣势，

因而发行人未来可能存在一、二线城市拿地困难、投入较大的风险。未来随着河北燕郊三湘森林海尚城项目的实施，公司房地产业务将涉及三四线城

市。发行人未来业务所在的三、四线城市土地价格便宜、拿地成本相对较低，因而近年来开发商大量拿地、市场供应量充足，但潜在需求弱、价格上涨

动力不足，发行人或将在三、四线城市面临去库存的压力。

七、报告期内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分别为

１

，

０８９．６３

万元、

１

，

３２６．３６

万元、

１３

，

２３６．６８

万元和

２２

，

４５７．４４

万元，其中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发行人非经

常性损益增长较大，主要原因是由于

２０１４

年度发行人出售了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

的股权，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发行人出售了深圳三新

９％

的股

权所致，由于这两笔投资收益不具有可持续性，从而造成未来发行人净利润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八、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发行人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

，

０６１

，

３０１．５７

万元，占公司总资产比例为

８１．０９％

，占比较高。上述受限

资产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若发行人无法按时偿还借款，相应抵押资产将面临转移风险，可能对发行人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九、本次债券采用抵押担保的形式，深圳三新将以其持有的

１０

，

０７３．４５

平方米的深圳三湘海尚花园商铺为本次债券本息的偿付提供抵押担保。深

圳三湘海尚花园项目总占地面积

９２

，

７４６．５１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３００

，

２２２．３８

平方米（竣工实测总建筑面积

２９８

，

４２４．９４

平方米）共分两期开发。深圳三

湘海尚花园项目一、二期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先后开始施工，已于

２０１０

年底竣工。

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抵押所涉及的深圳三新拥有的部分资产（不动产）在符合使用管制要求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市

场价值采用市场法及收益还原法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７４０

号的《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不动产）抵

押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上述拟抵押资产市场价值为

１８０

，

４５７．６６

万元，是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

１．８

倍。与账面净值相比，评估增值

１７５

，

１１１．２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３

，

２７５．２８％

。

若抵押资产未来出现贬值情况，并且本次公司债券的抵押资产的合计评估值低于本次债券未偿还本息的

１．５

倍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追加

提供适当及有效的抵押资产并完成相应的资产抵押登记手续。追加后的抵押资产评估总值应不低于本次债券未偿还本息的

１．５

倍。一旦发行人出现偿

债困难，则变卖这部分财产以清偿债务。

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经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为交易对价购买观印象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观印象主营业务为旅游文化演艺的策划、创意和制作，是目前国内最知名、最成功的旅游演出创作和版权运营机构之一，收购观印

象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升级。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向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

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２７

号），核准公司向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

发行

９０

，

１０３

，

８４６

股股份、上海观印向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发行

５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但公司是否能够真正完成布局文化产业、打造 “文化

＋

地产”双主业运营模式的经营战略仍不

能完全确定，从而依然存在未来相关业绩大幅提升不确定性的风险。

十一、公司由于

２０１１

年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应收股东西藏利阳科技有限公司往来款为

２

，

４４１．１８

万元。具体原因为根据重组协议约定，和光商务未

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或免除函的债务由利阳科技承接。报告期末，原和光商务的负债中因无法联系上债权人等原因未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或豁免函

的负债合计为

２

，

４４１．１８

万元。若该笔应收款未来不能收回将会对发行人的资产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

十二、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鉴于本次债券期限较长，市场利率的波动将会

给投资者投资收益水平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十三、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签发了“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２７０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采用一次性发行的方式发行，发行总额为

１０

亿元。

十四、公司将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及时向深交所提出上市交易申请。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本次债券仍然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牌（以下简称“双边挂牌”）的上市条件。但本次债券上市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

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公司无法保证本次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

动性风险，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次债券不能在除深交所以外的其它交易场所上市。

十五、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投资者不能利用本次债券进行质押融

资，因而本次债券的市场流动性将会降低。

十六、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

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账户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代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七、凡通过认购、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并持有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对本次债券各项权利和义务的约定。

十八、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

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取得本次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债券持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次债券均

视作同意并接受公司为本次债券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十九、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

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次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次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次债

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次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本次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此外，自本次

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中诚信证评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以及本次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

件，发行主体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

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在中诚信证评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予以

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应早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级别或公告

信用级别暂时失效。

二十、有关本期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核准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２７０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二）本次债券基本条款

１

、债券名称：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１６

三湘债”，债券代码：

１１２３６３

）。

２

、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一次性发行。

３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３

年，附第

２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５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２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１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

内第

２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

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２

个计息年度的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２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须于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起

５

个交

易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６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市场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７

、担保方式：深圳三新将以其持有的

１０

，

０７３．４５

平方米的深圳三湘海尚花园商铺为本次债券本息的偿付提供抵押担保。经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评估，抵押资产总价值

１８０

，

４５７．６６

万元，为本次债券发行总额的

１．８０

倍。当发行人未按时偿付当期本息，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债券受托管理

人可启动抵押资产处置方案，以加速清偿本次债券。

８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已于监管银行处开立募集资金专项使用账户，专门用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募集资金使用专户中的资金包括本次债券募集款项及其存入该专项账户期间产生的利息。

９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１０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本次债券网下面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１２

、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１３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

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１４

、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具体本息兑付

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将在第

２

个计息年度末和利息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

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５

、支付金额：本次债券于每个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

×

票面年利率

×

（该

计息周期实际天数

／

该计息年度实际天数）；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

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１６

、发行首日及起息日：本次债券发行首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息日为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７

、利息登记日：本次债券的利息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中证登的相关规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

就所持本次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１８

、付息日：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３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９

、兑付登记日：本次债券的兑付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中证登的相关规定执行。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

获得所持本次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２０

、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

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２１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２２

、拟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３

、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４

、质押式回购安排：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２５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本次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一）本次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本次债券在深交所上市前的重要日期安排如下：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预计发行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网下认购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债券上市或转让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三、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辉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３３３号５０１室

联系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３３３号１０楼

联系人： 唐晓红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３６１２２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５３６３２７２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住所： 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５６号方圆大厦写字楼２３层

项目主办人： 吴斌、徐昊

项目组成员： 史苏伟、王子玮、毛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２６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三）分销商：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孟建军

住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１７７号中海国际中心Ｂ座１７楼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２８号中海国际中心１５层

联系人： 杭芊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９５６５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９５９２０

分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文学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７５楼７５Ｔ３０室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７５楼

联系人： 孙琳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６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３３６０４６

（四）律师事务所：上海海朋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庆华

住所： 上海市逸仙路３３３号湘海大厦８楼

联系地址： 上海市逸仙路３３３号湘海大厦８楼

经办律师： 史晶、李斌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４４７３６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５１６７６０９

（五）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陈永宏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１９号６８号楼Ａ－１和Ａ－５区域

联系地址： 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１６１号招商局大厦３５楼

经办会计师： 叶慧、郭守俊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２８０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２７０２

（六）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关敬如

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５９９号１幢９６８室

联系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７６０号安基大厦２１楼

联系人： 龚天璇、李荣一、李诗哲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山支行

负责人： 赵奇飞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１３９８号

联系人： 徐敏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６３３１７８３

传真： ０２１－３６３３１５７５

（八）抵押担保人： 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志强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三湘海尚花园一期Ｅ一单元１７Ｅ

联系人： 林长惠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３６１２２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５３６３２７２

（九）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季珉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８１９室

联系人： 王余洪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００２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３００２７７

（十）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宋丽萍

联系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２７５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１０

（十一）本次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戴文华

联系地址： 深圳市深南中路１０９３号中信大厦１８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之日，除发行人股东将所持三湘股份（

０００８６３．ＳＺ

）

１４５

，

２７８

，

３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于海通证券；发行人律师上海海

朋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王庆华持有三湘股份（

０００８６３．ＳＺ

）

１

，

７０６

，

０００

股股票外，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

办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发行人及本次债券的资信状况

一、资信评级机构及其对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发行人聘请了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发行人及本次债券进行评级。 根据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

［

２０１５

］

２６０

号），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中诚信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

中诚信证评将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等级划分成

９

级，除

ＡＡＡ

级和

ＣＣＣ

级以下（不含

ＣＣＣ

级）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

＋

”、“

－

”符号进行微调，表示

信用质量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主体信用等级

ＡＡ－

级表示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中诚信证评债

券（含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符号同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

ＡＡ

级表示债券信用质量很高，信用风险很低。在无抵押担保的情况

下公司主体评级为

ＡＡ－

，债项为

ＡＡ－

。

（二）信用评级报告基本观点及揭示的主要风险

中诚信证评肯定了公司良好的区域布局、较快增长的销售收入、在绿色科技地产领域的竞争实力以及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较为顺畅的流动性

补充渠道等正面因素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中诚信证评也关注到公司土地储备规模较大、收入稳定性一般等因素可能对其经营及整

体信用状况造成的影响。

１

、优势

（

１

）良好的区域布局，较快增长的销售收入。公司目前立足于上海及北京市场，并保持较为稳定的拿地节奏，在保障未来土地储备的同时积极平

衡投融资安排，且近年来销售收入增长较为明显，房地产业务整体开展情况良好。

（

２

）在绿色科技地产领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针对一线城市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积极探索以节能、环保、雾霾防治、智能家居等为特色的绿

色科技地产这一细分市场，并通过项目的不断积累，拥有了一定的市场口碑及竞争优势。

（

３

）债务期限结构合理，具备一定的流动性补充渠道。公司外部融资以长期债务为主，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长短期债务比分别为

０．２０

、

０．０５

和

０．１６

，债务期限

结构与项目开发周期较为匹配；同时，作为上市企业，公司流动性补充渠道较为顺畅。

２

、风险

（

１

）土地储备规模较大。目前公司待开发的土地储备规模相对较大，随着储备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其面临的资本支出压力将加大。

（

２

）项目结转具有一定波动。受限于目前的开发项目数量，公司项目交付结转及营业收入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对其整体经营表现造成一定的影

响。

（三）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

信证评将在本次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次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次债券偿

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次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本次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此外，自本次

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中诚信证评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以及本次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

件，发行主体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

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在中诚信证评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予以

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应早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级别或公告

信用级别暂时失效。

三、公司的资信状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使用情况

本公司在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信情况良好，与其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额度为

７６．２０

亿元，已使用额度为

５０．２１

亿元，未使用额度为

２５．９９

亿元。

序号 授信额度 已使用额度 贷款单位

１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００．００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

２ １３，５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０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

３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０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

４ ５８，５００．００ ５８，５００．００ 建行宝钢宝山支行

５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 农行松江支行

６ ９５，０００．００ ３９，５００．００ 农行松江支行

７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

８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１２０．００ 信达资产

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９，９５０．００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

１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中行杨浦支行

１１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４８４．５１ 渤海银行上海分行

１２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６０．００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

１３ ８，４８３．００ ６，９８３．００ 新华信托

合计 ７６１，９８３．００ ５０２，０９７．５１ －

（二）近三年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履约情况

公司在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发生的业务往来中，未曾有严重违约情况。

（三）近三年发行的债券或其他债务融资工具以及偿还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之日，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未发行过债券和其他债务融资工具。

（四）本次发行后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占比

本次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全部发行完毕后，本公司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为

１０

亿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的比例

为

３２．２３％

，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

４０．００％

。

（五）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有关财务指标

１

、合并报表口径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年

９月３０日

／２０１５年１－９月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４年度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３年度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２年度

流动比率 ２．１６ ２．７１ ２．０４ １．７０

速动比率 ０．０８ ０．６９ ０．２０ ０．４２

资产负债率（％） ７６．２９ ７３．３４ ７５．９４ ７３．３３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１１ ２．５８ ７．４８ ４．６４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

３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

４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

／

利息支出

（

５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

６

）利息偿付率

＝

实际支付利息

／

应付利息

第三节 抵押担保事项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抵押担保形式，深圳三新将以其持有的

１０

，

０７３．４５

平方米的深圳三湘海尚花园商铺为本次债券本息的偿付提供抵押担保。若债

券发行人出现债券本息偿付困难，该部分抵押地产将被出售用以清偿债务。本次公司债券抵押人为深圳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权人为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本次公司债券持有人抵押权益之抵押权人）。本公司已与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签订《资产抵押协议》。

凡通过认购、交易、受让、继承、承继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并持有本次公司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资产抵押协议》（包括其修改或补充）

的约束。但在《资产抵押协议》生效后，任何对合同的修改或变更除须经合同各方协商一致外，还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

一、为本次债券进行抵押担保的抵押人和抵押资产情况

（一）抵押人的情况

深圳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由深圳市三湘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９０％

、深圳市新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

。经过历次

股权变更后，深圳三新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深圳三新股权情况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深圳市三湘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８８５．００ ８０．３７％ 货币及土地使用权

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０５．００ ６．５％ 货币

深圳市新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３％ 货币

深圳晟达源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１３％ 货币

合计 ７７，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经深圳三新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自愿以其名下部分房产为三湘股份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抵押担保，与三湘股份是否持有深圳三新股权并无必然

关联。即使未来发行人集团内公司出让所持深圳三新的全部股权，本次债券的抵押情况亦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二）抵押资产的情况

本次债券的抵押资产为深圳三新持有的面积合计

１０

，

０７３．４５

平方米的

２００

间深圳三湘海尚花园商铺。深圳三湘海尚花园项目总占地面积

９２

，

７４６．５１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３００

，

２２２．３８

平方米（竣工实测总建筑面积

２９８

，

４２４．９４

平方米）共分两期开发。深圳三湘海尚花园项目一、二期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先后

开始施工，已于

２０１０

年底竣工。

１

、深圳三湘海尚花园项目一期

（

１

）项目概况

项目 内容

地号 Ｋ６０４－０００６

占地面积 ９２，７４６．５１平方米

土地期限 ２００６年０４月０５日至２０７６年０４月０４日

建设单位 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蛇口东海填海区

设计单位 艾奕康建筑设计（深圳）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城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深圳市泛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深圳市建明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规划总建筑面积 ２２２，９１３．４３平方米

预计可销售面积 １４４，８２２．３６平方米

容积率 ２．８９

规划地上总建筑面积 １９８，０２９．３１平方米

其中

住宅 １１８，３８０．０５平方米

商铺 ２６，５８６．５９平方米

规划地下建筑面积 ３２，０８４．１２平方米

其中

车库 ７００．００平方米

地下室 ３１，３８４．１２平方米

（

２

）相关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土地使用权证》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２７６４９１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规许字０１－２００６－０１６４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规建许字ＺＳ－２００７－０９０１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４４０３００２００７０２２７００１

编号：４４０３００２００７０２２７００２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深房许字（２００９）南山０２４号

２

、深圳三湘海尚花园项目二期

（

１

）项目概况

项目 内容

地号 Ｋ６０４－０００６

占地面积 ９２，７４６．５１平方米

土地期限 ２００６年０４月０５日至２０７６年０４月０４日

建设单位 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蛇口东海填海区

设计单位 艾奕康建筑设计（深圳）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城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深圳市泛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深圳市建明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规划总建筑面积 ７７，３０８．９５平方米

预计可销售面积 ４０，２５２．５９平方米

容积率 ２．８９

规划地上总建筑面积 ７７，０４２．８５平方米

其中

住宅 ３３，５９２．２平方米

商铺 ６，４１３．４１平方米

规划地下建筑面积 ２６６．１０平方米

其中 地下室 ２６６．１０平方米

（

２

）相关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土地使用权证》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２７６４９１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规许字０１－２００６－０１６４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规建许字 ＺＳ－２００７－０９０３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４４０３００２００７０２２７００１

编号：４４０３００２００７０２２７００３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深房许字（２００９）南山０１６号

３

、抵押资产清单

列入抵押担保范围的资产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权证编号

座落

位置

账面价值

（元）

面积

（平方米）

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８５号 １Ｃ－００１ １９６，３７６．００ ３７．００

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８６号 １Ｃ－００２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８７号 １Ｃ－００３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８８号 １Ｃ－００４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８９号 １Ｃ－００５ １５５，９３３．００ ２９．３８

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９０号 １Ｃ－００６ １２１，２７６．００ ２２．８５

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９１号 １Ｃ－００７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９２号 １Ｃ－００８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９３号 １Ｃ－００９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１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９４号 １Ｃ－０１０ １５５，９３３．００ ２９．３８

１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９５号 １Ｃ－０１１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１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９６号 １Ｃ－０１２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１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９７号 １Ｃ－０１３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１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９８号 １Ｃ－０１４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１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９９号 １Ｃ－０１５ ２２５，２４９．００ ４２．４４

１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７００号 １Ｃ－０１６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１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７０１号 １Ｃ－０１７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１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７０２号 １Ｃ－０１８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１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３８号 １Ｃ－０１９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２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３９号 １Ｃ－０２０ １４３，７２６．００ ２７．０８

２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４０号 １Ｃ－０２１ １６６，３３６．００ ３１．３４

２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４１号 １Ｃ－０２２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２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４２号 １Ｃ－０２３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２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４３号 １Ｃ－０２４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２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４４号 １Ｃ－０２５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２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４５号 １Ｃ－０２６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２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４６号 １Ｃ－０２７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２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４７号 １Ｃ－０２８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２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４８号 １Ｃ－０２９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３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４９号 １Ｃ－０３０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３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５０号 １Ｃ－０３１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３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５１号 １Ｃ－０３２ １７３，２８９．００ ３２．６５

３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５２号 １Ｃ－０３３ １９０，５９１．００ ３５．９１

３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５３号 １Ｃ－０３４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３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５４号 １Ｃ－０３５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３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５５号 １Ｃ－０３６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３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５６号 １Ｃ－０３７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３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５７号 １Ｃ－０３８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３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５８号 １Ｃ－０３９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４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５９号 １Ｃ－０４０ １４５，５３１．００ ２７．４２

４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６１号 １Ｃ－０４１ １５５，９３３．００ ２９．３８

４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６２号 １Ｃ－０４２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４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６３号 １Ｃ－０４３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４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６４号 １Ｃ－０４４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４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６５号 １Ｃ－０４５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４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６６号 １Ｃ－０４６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４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６７号 １Ｃ－０４７ １３８，６３１．００ ２６．１２

４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６８号 １Ｃ－０４８ １５５，９３３．００ ２９．３８

４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６９号 １Ｃ－０４９ １５５，９３３．００ ２９．３８

５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７０号 １Ｃ－０５０ ２１７，０７６．００ ４０．９０

５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７１号 １Ｃ－０５１ ２４３，６１３．００ ４５．９０

５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７２号 １Ｃ－０５２ ５４６，０８６．００ １０２．８９

５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７３号 １Ｃ－０５３ ５４４，４９３．００ １０２．５９

５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７４号 １Ｃ－０５４ ３５４，２２１．００ ６６．７４

５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７６号 １Ｃ－０５５ ３５６，０２５．００ ６７．０８

５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７７号 １Ｃ－０５６ ３２０，９９６．００ ６０．４８

５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７８号 １Ｃ－０５７ ３０５，５５１．００ ５７．５７

５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７９号 １Ｃ－０５８ ３０５，６０４．００ ５７．５８

５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６２号 １Ｃ－０５９ ３０５，６０４．００ ５７．５８

６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６３号 １Ｃ－０６０ ３０５，６０４．００ ５７．５８

６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６４号 １Ｃ－０６１ ３０５，６０４．００ ５７．５８

６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６５号 １Ｃ－０６２ ３０５，６０４．００ ５７．５８

６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６６号 １Ｃ－０６３ ３０５，６０４．００ ５７．５８

６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６７号 １Ｃ－０６４ ３０５，６０４．００ ５７．５８

６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６８号 １Ｃ－０６５ ３１５，７４１．００ ５９．４９

６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６９号 １Ｄ－００１ １９７，４３８．００ ３７．２０

６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７０号 １Ｄ－００２ ３５０，１８７．００ ６５．９８

６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７１号 １Ｄ－００３ ３０８，２０５．００ ５８．０７

６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７２号 １Ｄ－００４ ３０８，１５２．００ ５８．０６

７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７３号 １Ｄ－００５ ３０８，１５２．００ ５８．０６

７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７４号 １Ｄ－００６ ３０８，０９９．００ ５８．０５

７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７５号 １Ｄ－００７ ３１７，７０５．００ ５９．８６

７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７６号 １Ｄ－００８ ２４６，７９７．００ ４６．５０

７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７７号 １Ｄ－００９ ２８８，５１４．００ ５４．３６

７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７８号 １Ｄ－０１０ ２００，６２２．００ ３７．８０

７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７９号 １Ｄ－０１１ ２９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６４

７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８０号 １Ｄ－０１２ ２９１，４３３．００ ５４．９１

７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８１号 １Ｄ－０１３ ２７０，６８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７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８２号 １Ｄ－０１４ ３２６，９４０．００ ６１．６０

８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８３号 １Ｄ－０１５ ３２６，９９３．００ ６１．６１

８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８４号 １Ｄ－０１６ ３２７，０４６．００ ６１．６２

８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８５号 １Ｄ－０１７ ４０６，４９９．００ ７６．５９

８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８７号 １Ｄ－０１８ ３６５，０４８．００ ６８．７８

８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８８号 １Ｄ－０１９ ３２３，７５６．００ ６１．００

８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８９号 １Ｄ－０２０ ２８５，０６４．００ ５３．７１

８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９０号 １Ｄ－０２１ ２５０，９９０．００ ４７．２９

８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９１号 １Ｄ－０２２ ２９６，９５３．００ ５５．９５

８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９２号 １Ｄ－０２３ ２９７，１６５．００ ５５．９９

８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９３号 １Ｄ－０２４ ３１０，０６２．００ ５８．４２

９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９４号 １Ｄ－０２５ ３２７，３６５．００ ６１．６８

９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９５号 １Ｄ－０２６ ３１６，８０３．００ ５９．６９

９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９６号 １Ｄ－０２７ ３１６，８０３．００ ５９．６９

９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９７号 １Ｄ－０２８ ３１６，８０３．００ ５９．６９

９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９８号 １Ｄ－０２９ ３１６，８０３．００ ５９．６９

９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０９９号 １Ｄ－０３０ ３１２，６６３．００ ５８．９１

９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００号 １Ｄ－０３１ ２６１，７１１．００ ４９．３１

９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０１号 １Ｄ－０３２ ２０７，２５７．００ ３９．０５

９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０２号 １Ｄ－０３３ ２８３，９５０．００ ５３．５０

９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８１号 １Ｄ－０３４ ３０５，５５１．００ ５７．５７

１０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８２号 １Ｄ－０３５ ４８８，２８７．００ ９２．００

１０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８３号 １Ｄ－０３６ ４８６，４８３．００ ９１．６６

１０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８４号 １Ｄ－０３７ ３５７，２４６．００ ６７．３１

１０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８５号 １Ｄ－０３８ ３１３，６７２．００ ５９．１０

１０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８６号 １Ｄ－０３９ ３０５，９７６．００ ５７．６５

１０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８７号 １Ｄ－０４０ ２８６，０２０．００ ５３．８９

１０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８８号 １Ｄ－０４１ ２８６，０７３．００ ５３．９０

１０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８９号 １Ｄ－０４２ ２８８，６７３．００ ５４．３９

１０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９０号 １Ｄ－０４３ ２１５，０５９．００ ４０．５２

１０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９１号 １Ｄ－０４４ ２１３，８３８．００ ４０．２９

１１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９２号 １Ｄ－０４５ ２２３，１７９．００ ４２．０５

１１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９３号 １Ｄ－０４６ ２５５，０７７．００ ４８．０６

１１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９４号 １Ｄ－０４７ ２６１，６５８．００ ４９．３０

１１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９５号 １Ｄ－０４８ ２６１，６５８．００ ４９．３０

１１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９６号 １Ｄ－０４９ ２６１，６５８．００ ４９．３０

１１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９７号 １Ｄ－０５０ ２６１，６５８．００ ４９．３０

１１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９８号 １Ｄ－０５１ ２６１，６５８．００ ４９．３０

１１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１９９号 １Ｄ－０５２ ２６１，６５８．００ ４９．３０

１１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００号 １Ｄ－０５３ ２７４，７１５．００ ５１．７６

１１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０１号 １Ｄ－０５４ ５２０，６６３．００ ９８．１０

１２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０２号 １Ｄ－０５５ ２１６，４３９．００ ４０．７８

１２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０３号 １Ｄ－０５６ ２６４，３１２．００ ４９．８０

１２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０４号 １Ｄ－０５７ ３１９，２９７．００ ６０．１６

１２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０５号 １Ｄ－０５８ ２５３，９０９．００ ４７．８４

１２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０６号 １Ｄ－０５９ ２５３，９０９．００ ４７．８４

１２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０７号 １Ｄ－０６０ ２５３，９０９．００ ４７．８４

１２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０８号 １Ｄ－０６１ ２５３，９０９．００ ４７．８４

１２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０９号 １Ｄ－０６２ ２４４，３５６．００ ４６．０４

１２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０号 １Ｄ－０６３ ２３８，０４０．００ ４４．８５

１２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１号 １Ｄ－０６４ ３５３，９０２．００ ６６．６８

１３０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２号 １Ｄ－０６５ ２５０，５６６．００ ４７．２１

１３１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３号 １Ｄ－０６６ ２５０，５６６．００ ４７．２１

１３２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４号 １Ｄ－０６７ ２５０，５６６．００ ４７．２１

１３３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５号 １Ｄ－０６８ ２５０，５６６．００ ４７．２１

１３４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６号 １Ｄ－０６９ ３５０，８２４．００ ６６．１０

１３５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７号 １Ｄ－０７０ ２８９，５２３．００ ５４．５５

１３６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８号 １Ｄ－０７１ ２５２，２１１．００ ４７．５２

１３７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９号 １Ｄ－０７２ ２６０，８６２．００ ４９．１５

１３８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１２２０号 １Ｄ－０７３ ２０６，０８９．００ ３８．８３

１３９ 三湘海尚花园二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１０６１９号 １Ｄ－０７４ ２１４，７４０．００ ４０．４６

１４０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８０号 １Ａ－００１ ３１２，２３８．００ ５８．８３

１４１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８１号 １Ａ－００２ ２１５，９６１．００ ４０．６９

１４２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８２号 １Ａ－００３ ２７０，５２２．００ ５０．９７

１４３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８３号 １Ａ－００４ ３３１，７１７．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４４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８４号 １Ａ－００５ ３８９，３５６．００ ７３．３６

１４５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８５号 １Ａ－００６ ３３４，２１１．００ ６２．９７

１４６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８６号 １Ａ－００７ ３６４，９４２．００ ６８．７６

１４７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８８号 １Ａ－００８ ３６３，０３１．００ ６８．４０

１４８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８９号 １Ａ－００９ ３５９，５２８．００ ６７．７４

１４９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９０号 １Ａ－０１０ ３３４，２１１．００ ６２．９７

１５０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９１号 １Ａ－０１１ ３３４，３７１．００ ６３．００

１５１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９２号 １Ａ－０１２ ３２９，８５９．００ ６２．１５

１５２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９３号 １Ａ－０１３ １９５，２６２．００ ３６．７９

１５３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１９４号 １Ａ－０１４ ３３３，４６８．００ ６２．８３

１５４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４９８号 １Ａ－０１５ ３０９，９０３．００ ５８．３９

１５５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００号 １Ａ－０１６ ３７４，４４２．００ ７０．５５

１５６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０１号 １Ａ－０１７ ２５６，１３８．００ ４８．２６

１５７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０２号 １Ａ－０１８ １８９，６３６．００ ３５．７３

１５８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０３号 １Ａ－０１９ ２６２，５６０．００ ４９．４７

１５９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０４号 １Ａ－０２０ ２２５，１４３．００ ４２．４２

１６０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０５号 １Ａ－０２１ ３２５，２４２．００ ６１．２８

１６１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０７号 １Ａ－０２２ ３０４，３８３．００ ５７．３５

１６２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０８号 １Ａ－０２３ ３０４，３８３．００ ５７．３５

１６３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０９号 １Ａ－０２４ ３３０，５４９．００ ６２．２８

１６４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１０号 １Ａ－０２５ ３２６，７２８．００ ６１．５６

１６５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１１号 １Ａ－０２６ ３０４，３８３．００ ５７．３５

１６６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１２号 １Ａ－０２７ ３０４，３８３．００ ５７．３５

１６７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１３号 １Ａ－０２８ ３４３，８１８．００ ６４．７８

１６８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１４号 １Ａ－０２９ ２６３，１９７．００ ４９．５９

１６９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１５号 １Ａ－０３０ １６９，６２７．００ ３１．９６

１７０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１７号 １Ａ－０３１ ４１３，５０５．００ ７７．９１

１７１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１８号 １Ａ－０３２ ４４９，８０８．００ ８４．７５

１７２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２０号 １Ａ－０３３ ３６１，８１０．００ ６８．１７

１７３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２１号 １Ａ－０３４ ３４０，７４０．００ ６４．２０

１７４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２３号 １Ａ－０３６ ３４１，９０７．００ ６４．４２

１７５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２８号 １Ａ－０４０ ３３６，８１２．００ ６３．４６

１７６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３０号 １Ａ－０４１ ３２５，６６６．００ ６１．３６

１７７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３２号 １Ａ－０４３ ３０３，１１０．００ ５７．１１

１７８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３３号 １Ａ－０４４ ３１７，１７４．００ ５９．７６

１７９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５３４号 １Ａ－０４５ ２０３，４３５．００ ３８．３３

１８０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０３号 １Ａ－０７７ ３０２，１５４．００ ５６．９３

１８１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０４号 １Ａ－０７８ ２５６，１３８．００ ４８．２６

１８２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０６号 １Ａ－０７９ ２６２，５０７．００ ４９．４６

１８３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０７号 １Ａ－０８０ ２６１，０７４．００ ４９．１９

１８４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１３号 １Ａ－０９９ ２０４，４９７．００ ３８．５３

１８５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１４号 １Ａ－１００ ３０２，５７９．００ ５７．０１

１８６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１５号 １Ｂ－００１ ３５７，０３３．００ ６７．２７

１８７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１６号 １Ｂ－００２ ３４５，５１６．００ ６５．１０

１８８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１７号 １Ｂ－００３ ３４５，５１６．００ ６５．１０

１８９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１８号 １Ｂ－００４ ３４５，５１６．００ ６５．１０

１９０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１９号 １Ｂ－００５ ３４５，５１６．００ ６５．１０

１９１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２０号 １Ｂ－００６ ３４５，５１６．００ ６５．１０

１９２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２１号 １Ｂ－００７ ３４５，５１６．００ ６５．１０

１９３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２２号 １Ｂ－００８ ３２０，９９６．００ ６０．４８

１９４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２３号 １Ｂ－００９ ５４６，６６９．００ １０３．００

１９５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２４号 １Ｂ－０１０ ３６０，５３６．００ ６７．９３

１９６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２５号 １Ｂ－０１１ ３６０，５３６．００ ６７．９３

１９７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２６号 １Ｂ－０１２ ３６０，５３６．００ ６７．９３

１９８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２７号 １Ｂ－０１３ ３６０，５３６．００ ６７．９３

１９９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２８号 １Ｂ－０１４ ３６０，５３６．００ ６７．９３

２００ 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深房地字第４０００５０８２２９号 １Ｂ－０１５ ３６０，５３６．００ ６７．９３

合计 ５３，４６４，５１７．００ １０，０７３．４５

深圳三新已获得上述拟抵押资产的权属证书，并出具了《关于抵押资产及抵押登记的承诺函》，确认深圳三新是抵押资产的完全、有效、合法的所

有者，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被查封、扣押、冻结或已被设置抵押担保等财产权利被限制的情形。

（四）本次债券抵押物在本次抵押之前的抵押情况

本次债券抵押物在本次抵押之前有抵押情况，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已经解除抵押。

原债权债务及抵押情况如下：

原债权人（转让方）：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债务人：上海湘虹置业有限公司、深圳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人：深圳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信达资产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以债务重组方式向三湘建筑收购其持有的对三湘集团的债权

１５０

，

１２０

万元，深圳三新为该笔重

组债务进行了抵押担保，抵押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鉴于三湘集团已归还该笔债务中的

１４９

，

０００

万元，信达资产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解除了相应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本次债券抵押物均属于前述已解除抵押的房产。

二、评估方法与结论

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采取市场比较法和收益还原法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根据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对上述

抵押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７４０

号）。评估结论如下表所示：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平方米，万元

项目

建筑面积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Ａ Ｂ Ｃ Ｄ Ｅ＝Ｄ／Ｂ×１００

深圳三湘海尚花园商铺 １０，０７３．４５ ５，３４６．４５ １８０，４５７．６６ １７５，１１１．２１ ３，２７５．２８

总计 １０，０７３．４５ ５，３４６．４５ １８０，４５７．６６ １７５，１１１．２１ ３，２７５．２８

受托评估的不动产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符合使用管制要求前提下的市场价值为

１８０

，

４５７．６６

万元，是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

１．８

倍。评估价

值与账面净值相比，评估增值

１７５

，

１１１．２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３

，

２７５．２８％

。

三、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及法律关系

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为本次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要求发行人按期偿还本息的权利。根据本次债券之《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受托管理协议》，发行

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由受托管理人作为本次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对抵押资产实施监管，代表债券持有人与深圳三新

（抵押人）、三湘股份（发行人）签订《资产抵押协议》，并作为《资产抵押协议》项下的抵押权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或授权行使抵押权人的权

利，为本次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全体债券持有人为债权人及《资产抵押协议》项下抵押权益的受益人，抵押权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在《资产抵

押协议》项下抵押权益的代理人。

《资产抵押协议》所述的抵押权益，是指在发行人不按本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支付本次公司债券的利息或兑付本次公司债券的本金时，全体债

券持有人享有就《资产抵押协议》项下的抵押资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四、抵押担保范围

（一）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次公司债券的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作为债

权代理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二）抵押权人除为行使或实现《资产抵押协议》项下的抵押权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可列入抵押担保范围规定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外，其对抵押人

已经发生的（若有）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债权、索赔权或请求权均不在抵押担保的范围之内。

五、抵押资产的登记、变更登记及注销登记

（一）抵押人应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最迟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首日的前

７

个工作日向办理抵押登记的相关机构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并应在

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后，于

３

个工作日内向抵押权人移交所有证明完成该等手续的证书原件。因办理抵押登记而产生的全部费用由抵押人另行承担。具

体登记完毕时间及登记证明移交事项将发行公告予以披露。

（二）若《资产抵押协议》项下抵押财产尚需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可用于抵押的，则抵押人还应在抵押登记前至相关部门办理完成审批手续。

（三）在本次债券全部债务被清偿完毕前，抵押人有义务确保抵押登记各方面的无瑕疵和持续有效，包括但不限于在登记的抵押期限（如有）届满

前及时办理该登记的展期或延期手续等。

（四）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依法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抵押人应配合抵押权人及时至有关抵押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原抵押权人需完成相关工作的移交，包括但不限于：全力配合抵

押人办理完成抵押资产的抵押变更登记，根据发行人与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资产抵押协议将新的债券托管人登记为抵押

权人；

（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人应在其发生之日起

１０

日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与抵押权人共同办理完成注销登记手续：（

１

）担保债务被全部清

偿；（

２

）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已经全部实现；（

３

）发行人和抵押权人达成一致，并经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终止相关抵押协议及该协议所设之资产抵

押；（

４

）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导致抵押权消灭或变更。抵押人应书面向抵押权人提出申请，经抵押权人审核并交还代管的抵押凭证（如有）

及

／

或其他有关凭证（如有）后，抵押人应自行向原登记部门办理抵押注销登记手续，抵押权人应予以必要的配合。

六、抵押资产的监管

（一）抵押综合比率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抵押资产的总价值与本次债券未偿还本息额的比率不得低于

１．５

，抵押资产的初始价值按照本次债券发行前评估的价值进

行计算。

（二）抵押资产价值的评估

１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发行人应聘请经抵押权人认可的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抵押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

２

、对抵押资产价值的初次评估应当在本次债券发行首日之前三十个工作日前完成。

３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发行人聘请并经抵押权人认可的资产评估机构应按年对抵押资产的价值进行跟踪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年度评估

报告的基准日期应为本次债券当年的付息首日，出具时间应不迟于本次债券当年付息首日后的三十个工作日。

４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抵押权人有合理的理由认为需要对抵押资产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的，应当向发行人发出书面通知，发行人应当自收到

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聘请经抵押权人认可的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由评估机构对抵押、质押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

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

１

）抵押资产已经发生重大毁损；

（

２

）抵押资产市场行情发生显著贬值；

（

３

）其他可能导致抵押资产价值发生显著贬值的情形。

发行人未按照前款约定聘请资产评估机构，经合理催告后仍不履行的，抵押权人可自行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抵押资产的价值进

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如根据评估结果计算，抵押资产覆盖率超过

１．５

，聘请资产评估机构的费用由提议方承担；如抵押资产覆盖率未超过

１．５

，

聘请资产评估机构的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５

、发行人应当在年度评估报告出具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将评估报告正本提交给抵押权人。

６

、抵押权人有权对抵押资产的价值评估进行监督。

（三）抵押的设立

１

、在本次债券发行首日前七个工作日内，抵押人应完成抵押资产的抵押登记手续。

２

、抵押资产设定抵押的期限应能够覆盖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因特殊情况不能覆盖本次债券存续期间的，抵押人应在原有抵押期限到期前续办新

的抵押登记，直至抵押期限覆盖本次债券存续期间。

（四）抵押资产的追加

１

、抵押权人计算的抵押综合比率低于

１．５

时，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发行人。

２

、发行人和抵押权人协商同意或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追加抵押资产的，发行人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为追加的抵押资产进行价值评估，并由抵

押人办理抵押登记，应当邀请抵押权人授权经办人员参加。

３

、发行人应当在收到追加抵押资产通知后六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追加抵押资产约定。发行人未实现前述约定的，抵押权人可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

讨论决定。

（五）抵押资产的释放和置换

１

、本次债券足额还本付息后，所有的抵押资产经法定解除程序解除抵押登记后释放。

２

、当经评估后的抵押资产总价值与偿债账户余额之和超过本次债券未偿还本息数额的

２

倍时，抵押人有权申请抵押资产进行增值释放，即对超

过

２

倍部分的资产进行释放。

３

、抵押人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向抵押权人申请并经抵押权人同意后，可以置换相应抵押资产，但应按照《资产抵押协议》的规定对拟置入抵押资

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并保证评估价值不低于拟置换出抵押资产的评估价值。

４

、抵押资产释放和置换的程序

（

１

）对抵押资产的增值释放或置换释放前，抵押人应向抵押权人提出书面申请，并由抵押权人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由抵押人聘请经抵押权

人认可的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拟释放的抵押的资产或拟置换抵押的资产进行评估；在评估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报送至债券持有人

会议。

（

２

）当抵押的资产评估价值符合《资产抵押协议》约定的增值释放、置换释放条件时，抵押人可向债券持有人会议递交资产清单，债券持有人会议

在审议后五个工作日内对是否同意抵押人释放和置换抵押资产作出书面答复。如符合释放置换条件，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抵押权人将资产清单送达

抵押人。如属于置换释放，债券持有人会议应同时要求抵押人办理拟置入抵押资产的抵押登记。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当按照抵押人的要求，在合理的时限内，将该资产对应的抵押权利凭证移交给抵押人。

（

４

）发行人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用途使用募集资金，或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利息与

／

或本金的，抵押权人应拒绝抵押

人释放或置换抵押资产，除非抵押权人收到债券持有人会议书面通知说明发行人已履行前述约定。

（六）日常监管

１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抵押权人负责对抵押资产进行日常监管，抵押人应协助抵押权人履行监督义务，按照抵押权人的要求提供便利条件和

相关信息。如因抵押人违反上述义务导致抵押权人无法履行监管职责的，抵押权人不承担责任。

２

、日常监管的内容包括抵押资产的权属变动情况、根据《资产抵押协议》约定置入抵押资产的权属变动情况、设定抵押权的变动情况和抵押资产

的物理外貌重大变动情况。

３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抵押资产发生毁损、灭失等显著影响抵押资产价值情形的，抵押人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通知抵押权人。

七、抵押资产的保险

（一）抵押人在抵押期间，应为抵押资产投保，并按期足额交纳保险费，保险期限应当不短于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

（二）抵押人应当将抵押资产的保险单据原件交由抵押权人保管，保险单中不应有任何限制抵押权人或债券持有人的条款。

（三）在抵押担保存续期内，抵押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断或撤销《资产抵押协议》约定的财产保险。如保险中断，抵押权人有权代为办理保险手续，

一切费用由抵押人承担。

（四）在抵押担保存续期间，若抵押资产发生保险事故，获赔的保险金优先用于恢复抵押资产的价值。如抵押资产价值无法恢复，获赔的保险金按

本节“八、抵押权的实现”的相关约定处理。

八、抵押权的实现

（一）在发行人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或下列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发生时，可以根据相关抵押协议约定的程序，经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后，行使抵押权，

并就处置所得价款向投资者优先受偿：

１

、发行人逾期超过

３

个工作日，未按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支付本次公司债券的任何一期利息；或发行人逾期超过

３

个工作日，未按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兑付本次公司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

２

、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资产抵押协议》项下约定的任意一项违约事件导致抵押权人利益遭受重大影响，且在三十日内未得到改正或补

救；

３

、发行人解散、被申请破产、撤销、责令停产或吊销营业执照的；

４

、发行人明确表示或客观情况表明其已无法继续履行债务的；

５

、发行人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可能给本次债券的投资者造成重大风险或损失的；

６

、抵押资产的价值发生或可能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致债权人利益遭受重大影响，且在六十日内未得到改正或补救；

７

、其他导致抵押权人利益遭受重大影响的情形。

（二）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采取如下任何一种或几种方式行使抵押权：

（

１

）在不改变资产性质的条件下以抵押资产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分抵押资产；

（

２

）向人民法院申请折价、拍卖或变卖抵押资产；

（

３

）就与抵押资产有关的任何争议、要求或索赔进行协商，达成和解、提起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

（

４

）为实现抵押权，行使抵押权人就抵押资产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

（

５

）根据适用法律抵押权人应被授予的关于处分抵押资产的其他权利。

（三）抵押权人依据前款规定行使其依法享有的抵押权所得的款项，按以下顺序进行支付：

１

、用于偿付抵押权人因行使抵押权而支出的一切费用。

２

、用于偿付《资产抵押协议》项下被担保的债务。

如抵押权人代为行使抵押权所得的款项不足以清偿被担保的债务时，抵押权人仍有权向抵押人追索。

抵押权人在行使抵押权时，应提前

７

个工作日向抵押人发出书面通知，抵押人应配合并按抵押权人要求进行合法的、适当的行为。

（四）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及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前提下，除非抵押权人存在违约行为，否则抵押权人无需就其代为行使《资

产抵押协议》项下的抵押权而给抵押人或者其他任何第三方带来的任何损失承担责。

九、合同的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一）本协议经三方（发行人三湘股份、抵押人深圳三新和抵押权人海通证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对各方具有约束力；

但协议所设定的抵押权自相关抵押登记手续全部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议于抵押人在本次公司债券项下全部义务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三）本协议签署后，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或国家有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导致本协议需要变更的，本协议各方应根据有关规定及要求签

署新的协议。

（四）本协议的任何变更，应由相关协议三方（发行人三湘股份、抵押人深圳三新和抵押权人海通证券）协商一致订立书面补充协议并经债券持有

人会议决议批准后方能生效。任何补充协议均为该协议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主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原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终止，抵押权人应按

《资产抵押协议》相关规定办理完成抵押资产的抵押变更登记，《资产抵押协议》自抵押权人、抵押人签署盖章之日起成立，自抵押登记机构办理完毕

抵押登记手续之日起生效。

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Ｓａｎｘｉａｎｇ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９５６４８．１９１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 ９５６４８．１９１万人民币

组织机构代码证 ： ２４３７７７００９

股票简称及代码 ： “三湘股份”、“０００８６３”

住所 ：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３３３号５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 ： 黄辉

设立日期 ：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０日

信息事务负责人 ： 唐晓红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５３６１２２３

传真 ： ０２１－６５３６３２７２

邮编 ： ２００４３４

所属行业 ： 房地产业

经营范围 ：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

地产开发经营；资产管理和经济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 房地产销售、房屋租赁、建筑施工。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前身为“沈阳北方商用技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商技术”）。北商技

术系经辽宁省沈阳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沈体改发（

１９９７

）

３７

号批复批准，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第

４１４

号批复批准，北商技术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００

万股（含公司职工股

１３０

万

股），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后公司股本为

５０

，

０１９

，

２５８

股。 (下转B6版)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000863� � � �公告编号:2016-020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事项提示

１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２７０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面

值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发行人本次债券采取一次性发行的方式发行。

２

、本次债券简称“

１６

三湘债”，债券代码为

１１２３６３

。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张，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１００

元

／

张。

３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次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４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本次债券评级为

ＡＡ

，主体评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发行上市前，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为

３１０

，

３１３．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中股东权益合计），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７６．２９％

，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６７％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３５

，

３１２．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平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次债券一年利息

的

１．５

倍。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目前尚未完成审计，经合理测算，预计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合并报表中年均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平均值）将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５

、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本次债券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

议交易平台同时交易（以下简称“双边挂牌”）的上市条件。但本次债券上市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

化，公司无法保证本次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若届时本次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投资者有权选择将本次债

券回售予本公司。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次债券不能在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外的

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６

、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３

年，附第

２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７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２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１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２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

行使利率调整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２

个计息年度

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２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

为回售支付日，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９

、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须于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起

５

个

交易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１０

、增信措施：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

２００

套商铺不动产为本次债券的本次偿付提供抵押担保，经合格评

估机构估得的抵押物价值为

１８０

，

４５７．６６

万元，抵押率为

５５．４１％

。

１１

、本次债券的询价区间为

５．５％－６．６％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向网下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并根据利率询价情况确定本

次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深圳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次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１２

、本次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发行。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具体配售原

则请详见本公告之“四、网下发行”之“（六）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圳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１３

、网下发行对象为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投资者通过向簿记管理人提交《网

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合格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单位为

１０

，

０００

手（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

元）的整数倍，簿记管理人另有规定的除外。

１４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账户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代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本次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５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１４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１５

、本公告仅对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次债券情况，请仔细阅读《三湘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与本次

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释义

除非特别提示，本公告的下列词语含义如下：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三湘股份、三湘 指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簿记管理人 ／债券受托管理人 ／海通

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 指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债券的公开发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深圳分公

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承销团 指 由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次发行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募集说明书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次债券而制作的《三湘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合格投资者 指

在登记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

资者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指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簿记建档 指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债券的利率询价区间后， 投资者直接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申购订单，簿

记管理人负责记录申购订单，最终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申购情况确定本次债券的最终发行规

模及发行利率的过程

计息年度 指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每一个起息日起至下一个起息日的前一个自然日止

年度付息款项 指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用于支付本次债券每个计息年度利息的款项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对公营业日（不包含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一、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主体：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全称：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简称：“

１６

三湘债”，债券代码：

１１２３６３

。

３

、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

１０

亿元。

４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５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３

年，附第

２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２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１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２

个

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

使利率调整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２

个计息年度的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２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须于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起

５

个交

易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

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７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市场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８

、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具体本息兑付工

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将在第

２

个计息年度末和利息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

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

９

、起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０

、付息、兑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

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１

、付息日：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３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２

、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

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３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３

、增信措施：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

２００

套商铺不动产为本次债券的本次偿付提供抵押担保，经合格

评估机构估得的抵押物价值为

１８０

，

４５７．６６

万元，抵押率为

５５．４１％

。

１４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次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１５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发行对象：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７

、发行方式：本次债券发行方式为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１８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次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１９

、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２０

、发行费用：本次债券的发行费用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５％

。

２１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２２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３

、质押式回购安排：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本次债券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２４

、上市安排：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本次债券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

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交易（以下简称“双边挂牌”）的上市条件。但本次债券上市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出现重

大变化，公司无法保证本次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若届时本次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投资者有权选择将本

次债券回售予本公司。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次债券不能在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２５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２６

、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和评级报告

Ｔ－１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２日）

网下询价（簿记）

确定票面利率

Ｔ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下认购起始日

Ｔ＋１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４日）

网下认购截止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于当日１５：００之前将认购款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２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５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合格投资者

本次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且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利率询价预设期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５．５％－６．６％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向合格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次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见附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１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

１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询价区间内填写询价利率；

（

２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

３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

６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金额为单一申购金额，即在该利率标位上，投资者的新增认购需求（具体见本公告填表说明第

７

条之填写示例）；

（

７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

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２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点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并电话确认：

（

１

）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２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

３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１３

、

０２１－６３４６２７５８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４３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０５

３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次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并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次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

资者公开发行本次债券。

三、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本期网下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且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

１０

亿元。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手（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每

个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次债券的发行总额，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四）发行时间

本次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２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

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及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的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五）认购办法

１

、凡参与本次债券网下认购的合格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合格投资者，

必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２

、欲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主承销商，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合格投资者认购意向与其协商确定配售数量，并向

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与其签订《网下认购协议》。

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拟参与网下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资料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１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认购协议》；

（

２

）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账户卡复印件；

（

４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

各合格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网下认购协议》正本（

４

份）邮寄或送达至主承销商。

协议送达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６８９

号

１７０８

室

邮编：

２００００１

认购协议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１３

、

０２１－６３４６２７５８

联系人：葛学艳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４３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０５

（六）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配售原则如下：

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到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次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

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原则上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主承

销商有权根据时间、长期合作等因素配售。经主承销商及配售对象协商，可对根据上述配售原则确定的配售结果进行调整。

（七）缴款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足额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划款时应注明

合格投资者全称和“三湘股份公司债券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收款单位：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第一支行

账号：

３１００６６７２６０１８１５０００２２７２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３０１２９００５００３７

联系人：郭依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３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７５

（八）违约认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缴足认购款的合格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认购，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

者认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四、风险提示

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期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五、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六、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

（一）发行人

发行人：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３３３

号

５０１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３３３

号

１０

号楼

法定代表人：黄辉

董事会秘书：徐玉

联系人：唐晓红

电话：

０２１－６５３６１２２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５３６３２７２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４３４

（二）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项目主办人：吴斌、徐昊

项目组其他人员：王子玮、史苏伟、毛玉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２６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０１

发行人: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1日

附件一：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申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成填写并签字，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传真至主承销商后，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

销。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主承销商确定的认购数量与主承销商签订《网下认购协议》。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号码

证券账户名称（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询价利率区间：５．５％－６．６％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重要提示：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２日（Ｔ－１日）１５：００时前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加盖单位公章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申购传真：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１３、０２１－６３４６２７５８；

咨询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４３、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０５；

联系人：葛学艳。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申购人的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及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

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并将在认购本次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３、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金额为单一申购金额，即在该利率标位上，投资者的新增认购需求；

４、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按照网下利率询价表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

金额，并接受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５、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网下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如果申

购人违反此义务，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销商支付违约

金，并赔偿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６、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有

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简称”

＋

“证基”

＋

“中国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

金的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业年金基金填写“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

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２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精确到

０．０１％

；

３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金额为单一申购金额，即在该利率标位上，投资者的新增认购需求；

４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应为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６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７

、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假设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

为

５．００％－６．００％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５．１０％ １，０００

５．２０％ １，０００

５．３０％ １，０００

５．４０％ １，０００

５．５０％ １，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５．５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５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４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４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３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３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２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２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１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１０％

时，该询价要约无效。

８

、参加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本表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

须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９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传真至主承销商后，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不可撤销。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机构投资者自行负责。

１０

、参与利率询价与申购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本次债券应按相关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１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达

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１２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申购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１３

、

０２１－６３４６２７５８

联系人：葛学艳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４３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００５

B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6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一

发行人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签署日期:2016年3月21日

发行人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

主承销商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二〇一六年三月


